2021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沙坝镇-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园区道硬化)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茂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以下简称“该局”或“被评价责任主体”）“2021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沙坝镇-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园区道硬化) ”(以下简称“该项目”或“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被评价项目责任主体对所提供的有关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在收集充分、适当证据和实施必要评价程序的基础上对项目的绩效情况发表评价意见。我们的评价是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2年部门、政策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川财绩【2022】5号）和阿坝州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部门、政策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阿州财监绩【2022】14号）、茂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部门、政策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茂财发【2022】84号）等相关规定基础上进行的。
在评价过程中，我们结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复核项目资料、实地查看、询问调查、统计分析等我们认为必要的评价程序。其次，还采用了成本效益分析法，通过结合预算支出确定绩效目标并与实际成本相比较，分析能否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为发表评价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的绩效评价工作已于2022年9月30日结束，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茂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为机关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11513223327118932D；机构地址：茂县凤仪镇南大街；负责人：万力基。
该局根据年初工作规划，围绕县委、县政府发展蓝图，积极履职，强化管理，实施了2021年第一批省级科技项目优质茂县花椒标准栽培及产业化示范成果转移化等项目。
（一）项目背景
2020年3月14日由茂县发展和改革局、茂县财政局和茂县扶贫开发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茂县小型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推行“民办公助、以工代赈”方式组织实施的意见（试行）>的通知》（茂发改【2020】28号）文件显示，凡以群众自愿投工投劳为主体；建设内容单一，技术含量不高；财政补助资金低于项目投资总额，且财政补助在200万元以内的单体项目，可采取“民办公助、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实施（中央、省等有明确规定的除外）。主要包括：安全饮水、灌溉沟渠、灌溉水池（水窖）、村组道路、连户道路、产业道路、挡土墙、报刊、堤防等小型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
（二）项目实施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茂县沙坝镇人民政府2021年3月编制的《沙坝镇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扶贫道硬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显示：
项目名称：沙坝镇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扶贫道硬化建设项目；
建设内容及规模：实施硬化产业扶贫道4500立方米，采用C20混凝土浇筑，宽度2m-2.5m，厚度不低于15cm；
项目投资概算及来源：根据茂委办（2021）18号文件精神，项目总投入1,665,000.00元；
建设地点：茂县沙坝镇勒依村；
项目建设年限：2021年；
项目实施单位：茂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
项目实施主体：茂县沙坝镇勒依村村民委员会
项目责任单位：茂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
2、项目招投标情况
机具、材料、技工等供应商的选取：勒依村村民委员会2021年4月10日召开会议，会议内容为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扶贫道硬化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所需机具、材料、技工等选取的相关事宜。材料采购小组多方询价，经到会人员举手表决，会议一致通过项目实施过程中所需机具由蔡光伟提供，砂石由张代培提供，水泥由茂县铭尚建材销售店提供。
3、合同签订情况
2021年4月17日，勒依村村民委员会与张代培签订《砂石材料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天然砂石75.00元/立方米，碎石75.00元/立方米。根据《材料进场记录单》显示，砂石材料进场总数2750立方米，碎石材料进场总数3650立方米。因此，砂石材料总结算价为480,000.00元。
2021年4月18日，勒依村村民委员会与茂县铭尚建材销售店签订《水泥材料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水泥560.00元/吨。根据《材料进场记录单》显示，水泥材料进场总数1400吨。因此，水泥材料结算金额为784,000.00元。
2021年4月18日，勒依村村民委员会与蔡光伟签订《机械租赁合同》。根据2021年6月21日，蔡光伟出具的《机具租赁结算书》显示，结算金额269,000.00元。
4、项目验收情况
2021年7月14日，茂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项目责任单位）、茂县沙坝镇人民政府（项目实施单位）、茂县沙坝镇勒依村村民委员会（项目实施主体）共同对该项目进行验收，验收结果为合格。
5、 项目结算情况
2021年8月12日，四川名扬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出具《茂县沙坝镇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扶贫道硬化建设项目竣工结算审核报告书》（名扬审字【2020】1889-73号）显示，该项目结算送审金额1,674,331.40元，审定金额1,663,668.00元，审减金额10,663.40元，审减率0.64%。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bookmark: _Toc28076][bookmark: _Toc414288885][bookmark: _Toc21935][bookmark: _Toc7789]（一）组织实施
2022年8月25日，我们组织专业人员成立绩效评价小组，根据考核指标的要求，前往被评价责任主体现场实地考察，了解实际情况。具体做法是收集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会议纪要、实施方案、政策文件、管理办法、资金拨付财务凭证等。通过与被评价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询问，了解该项目执行情况。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2022年10月24日，由专业人员根据现场勘查结果及相关资料对项目进行分析评价，撰写项目绩效评价报告。评价标准为优（分数≥90）；良（90＞分数≥80）；中（80＞分数≥60）；差（分数＜60）。
   （三）绩效评价结果
我们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对项目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该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97.60分，绩效等级为优。
三、项目执行的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414288892][bookmark: _Toc8538][bookmark: _Toc10271][bookmark: _Toc11358]（一）项目的进展及执行过程中目标、计划调整情况
项目执行过程中，无目标、计划等调整事项。
项目实施中采取的措施主要为成立项目建设组织，确定项目负责人和具体经办人员；组织、指导项目的实施；积极筹措资金，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资金保障；加强项目资金的管理、监督，保障资金安全使用等。
[bookmark: _Toc414288893][bookmark: _Toc1616][bookmark: _Toc10546][bookmark: _Toc414288894]（二）项目总投入情况，包括财政拨款、自筹资金落实情况
项目预算投入2021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沙坝镇-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园区道硬化)项目资金1,665,000.00元。
2021年8月13日，茂县财政局印发《关于调整2021年第一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和预安排第二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通知》（茂财农【2021】41-14号）文件显示，安排该项目资金1,665,000.00元，为乡村振兴资金。
（3） [bookmark: _Toc6930][bookmark: _Toc845]项目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2021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支出1,613,758.00元，明细如下：
	凭证号
	明细
	金额（元）

	2021-8-23#
	茂县铭尚销售店-水泥材料费
	784,000.00

	2021-8-23#
	蔡光伟-机具租赁费
	269,000.00

	2021-8-23#
	人工费
	60,000.00

	2021-8-24#
	张代培-砂石材料费
	480,000.00

	2021-8-24#
	蔡光伟-机具租赁费
	20,758.00

	合计
	1,613,758.00


（4） [bookmark: _Toc7958][bookmark: _Toc22951]项目资金结余情况
[bookmark: _Toc11627][bookmark: _Toc6993][bookmark: _Toc414288896][bookmark: _Toc15317]截止2021年12月31日，2021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沙坝镇-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园区道硬化)项目到位资金1,665,000.00元，项目结算金额1,663,668.00元。实际支付款项1,613,758.00元，应付未付款49,910.00元。该项目结余资金：1,332.00元。
（五）项目财务管理状况
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设专人管理账务，严格按项目内容支出，未改变用途，账目清楚，县财政局、茂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和茂县沙坝镇人民政府加强项目资金的监督，严格按照2020年3月14日由茂县发展和改革局、茂县财政局和茂县扶贫开发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茂县小型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推行“民办公助、以工代赈”方式组织实施的意见（试行）>的通知》（茂发改【2020】28号）文件要求，对项目资金进行管理。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决策
1、程序严密
茂县沙坝镇人民政府编制了《沙坝镇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扶贫道硬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方案中明确该项目需召开“一事一议”会议，完成项目前期筹划。项目实施期间，茂县沙坝镇勒依村村民委员会按照实施方案及相关文件要求，召开会议对项目所需机具、材料、技工等进行了选取，并与相关单位签订合同并按照结算报告支付相应金额。2021年7月15日，该项目责任单位茂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会同实施主体茂县沙坝镇勒依村村民委员会、实施单位茂县沙坝镇人民政府对该项目进行验收，验收结果为合格。
故该项目从立项-批复-资金批复-实施-验收等均按照相关严密程序实施。
该项总分值3分，实际得分3分。
2、规划合理
该项目的实施是为有效保障茂县沙坝镇勒依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便捷村民生产运输，降低群众生产运输风险就成本，依据充分。且符合2020年3月14日由茂县发展和改革局、茂县财政局和茂县扶贫开发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茂县小型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推行“民办公助、以工代赈”方式组织实施的意见（试行）>的通知》（茂发改【2020】28号）文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项目理事会通过‘一事一议’方式议定机械租赁……并签订合同，切实做好机械与技工使用、群众投工情况登记，待项目完工后作为结算依据”，规划与现实需求匹配。在检查中，项目组织管理机构、监督机构比较健全，责任明确，逐级对该项目进行检查，其规划合理。
该项总分值5分，实际得分5分。
3、制度完备
资金的相关管理制度机制健全完善，且在茂县沙坝镇人民政府编制的《沙坝镇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扶贫道硬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中明确了项目报账制度。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已按照相应制度执行，未发现与管理制度相违背的情况。
该项总分值4分，实际得分4分。
综上所述，项目决策指标总分值12分，得分12分。
（二）项目实施
1、分配合理
项目实际实施完成情况与前期规划计划情况进行对比，项目预算资金1,665,000.00元，实际支付金额1,613,758.00元，应付未付款49,910.00元，为该项目质保金。该项目结余资金：1,332.00元，资金匹配度较高。该项目已根据申请资金的文件，及时分配、下达相应的专项预算资金。
该项总分值5分，实际得分5分。
2、使用合规
项目资金使用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及“茂发改【2020】28号”文件规定；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该项总分值4分，实际得分4分。
3、执行有效
项目实施执行有效，实施期间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但存在下列的情况，故此项扣1分：
    （1）项目名称填写错误：《茂县沙坝镇人民政府关于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扶贫道硬化建设项目验收申请的函》标题中“壳尔基组”错写为“克尔基组”；
（2） 项目名称填写错误：本项目实施方案中项目名称为“沙坝镇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扶贫道硬化建设项目”，而资金文件中项目名称为“沙坝镇-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园区道硬化”。
该项总分值2分，扣分1分，实际得分1分。
综上所述，项目实施指标总分值11分，扣分1分，得分10分。
（三）完成结果
1、预算完成
项目预算资金1,665,000.00元，实际到位1,665,000.00元，项目结算金额1,663,668.00元。实际支付款项1,613,758.00元，应付未付款49,910.00元。该项目结余资金：1,332.00元。结余结转率=1,332.00/1,665,000.00=0.0008，小于等于0.1，指标得满分。
该项总分值5分，实际得分5分。
2、目标完成
根据茂县沙坝镇人民政府2021年3月编制的《沙坝镇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扶贫道硬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显示，该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实施硬化产业扶贫道4500立方米，采用C20混凝土浇筑，宽度2m-2.5m，厚度不低于15cm。2021年7月14日，该项目实施单位茂县沙坝镇人民政府会同实施主体茂县沙坝镇勒依村村民委员会、责任单位茂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对该项目进行验收，验收结果为合格。项目实施后已完成预期目标，绩效目标完成。
该项总分值5分，实际得分5分。
3、完成及时
根据茂县沙坝镇人民政府2021年3月编制的《沙坝镇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扶贫道硬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显示，该项目建设年限为2021年。2021年7月14日，该项目实施单位茂县沙坝镇人民政府会同实施主体茂县沙坝镇勒依村村民委员会、责任单位茂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对该项目进行验收，验收结果为合格，该项目开工时间为2021年4月20日；竣工日期2021年6月20日，项目已在计划期限内及时完成。
该项总分值5分，实际得分5分。
4、违规记录
项目管理基本合规，未存在相关违规现象，资金管理按照相应的资金管理制度执行，未出现审批程序和手续不合规的现象，但存在以下情况：
（1）项目名称填写错误：《茂县沙坝镇人民政府关于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扶贫道硬化建设项目验收申请的函》标题中“壳尔基组”错写为“克尔基组”；
（2）项目名称填写错误：本项目实施方案中项目名称为“沙坝镇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扶贫道硬化建设项目”，而资金文件中项目名称为“沙坝镇-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园区道硬化”
（3）合同内容不够严谨：2021年4月18日，勒依村村民委员会与蔡光伟签订《机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该项目质保金按照验收后总资金的3%计算，待质保期过后，经验收合格后再由相关报账部门退还剩余质保金。但合同中未对该项目质保期期限进行约定，合同条款内容不够明确。
经检查发现3处不合规情况，按照评分体系，发现3处及以上不合规，本指标得分为指标分值*0.3=2*0,3=0.6分，故此项扣1.4分，实际得分0.6分。
该项总分值2分，扣分1.4分，实际得分0.6分。
综上所述，完成结果指标总分值17分，扣分1.4分，得分15.6分。
（四）项目效果
1、功能性
该项目已对照计划完成目标。该项目的实施能有效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便捷村民生产运输，降低群众生产运输风险及成本，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该项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2、配套性
沙坝镇勒依村地处高半山地区，主要经济作物以花椒、蔬菜、李子为主，催产业路交通畅通的需求极高。勒依村产业路路段多为粘性黄土，由于其特殊的土质属性，黏性强、湿滑，特别是雨季，道路泥泞不堪、路面湿滑，车辆打滑无法进出，行人无法负重通行，频出事故；由于无法有效排水，淤水堵塞，经常造成产业路路基垮塌、沉降，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农业产品销售，更对行人车辆出入造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该项目工程的实施，将改善高半山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打破交通制约瓶颈，改进高半山的农业生产水平，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该项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综上所述，项目效果指标总分值20分，得分20分。
（五）完成质量-质量达标
2021年7月14日，该项目实施单位茂县沙坝镇人民政府会同实施主体茂县沙坝镇勒依村村民委员会、责任单位茂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对该项目进行验收，验收结果为合格。
综上所述，完成质量指标分值10分，得分10分。
（六）社会效益-道路通行能力提升
该项目的建设实施，能够解决村民出行难、运输难等问题，加强了村内基础设施建设，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加强了村内基础设施建设，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带动了全村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美化了村容村貌，为新农村建设打下基础。
综上所述，社会效益指标总分值10分，得分10分。
（7） 成本效益-成本效益情况
该项目的实施可解决勒依村村民出行安全问题，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道路利用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解决了制约老百姓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部分村民及贫困户通过参与项目建设，获取劳动报酬，项目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及减贫、带贫效益都十分显著，是一项利村、利民的民心工程。
综上所述，成本效益指标总分值10分，得分10分。
（八）资金管理-管理状况
资金使用管理过程有严格监督管理，经抽查，项目资金使用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及“茂发改【2020】28号”文件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综上所述，资金管理指标总分值10分，得分10分。
[bookmark: _Toc14351][bookmark: _Toc414288901][bookmark: _Toc9982][bookmark: _Toc21230]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通过评价，该项目资金管理及财务信息符合相关规定，项目实施过程管理有效，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改善了茂县沙坝镇勒依村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解决了勒依村村民出行安全问题，使资金发挥了应有作用，运用有限的财政资金产生了较高的社会效益，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经对项目决策、实施、完成结果、项目效果、完成质量、社会效益、成本效益等进行综合分析评价，该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97.60分，绩效等级为优。
六、评价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1、项目名称填写错误：《茂县沙坝镇人民政府关于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扶贫道硬化建设项目验收申请的函》标题中“壳尔基组”错写为“克尔基组”；
2、项目名称填写错误：本项目实施方案中项目名称为“沙坝镇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扶贫道硬化建设项目”，而资金文件中项目名称为“沙坝镇-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园区道硬化”；
3、合同内容不够严谨：2021年4月18日，勒依村村民委员会与蔡光伟签订《机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本项目质保金按照验收后总资金的3%计算，待质保期过后，经验收合格后再由相关报账部门退还剩余质保金。但合同中未对本项目质保期期限进行约定，合同条款内容不够明确。
七、相关建议
1、在收到委托单位提供的项目相关资料后，应先检查一遍，确保应有的日期、签字和盖章等都已齐全，再进行归档存档处理。
2、所有项目资料中，项目名称应当统一，若出现项目更名情况，应有相关文件进行说明。
3、建议严格按照相关程序执行、审核和监督，避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漏洞，造成不必要的财政资金浪费。

附件1、2022年茂县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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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土门镇-太安村安全饮水提升改造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茂县水务局（以下简称“该局”或“被评价责任主体”）“2021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土门镇-太安村安全饮水提升改造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或“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被评价项目责任主体对所提供的有关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在收集充分、适当证据和实施必要评价程序的基础上对项目的绩效情况发表评价意见。我们的评价是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2年部门、政策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川财绩【2022】5号）和阿坝州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部门、政策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阿州财监绩【2022】14号）、茂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部门、政策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茂财发【2022】84号）等相关规定基础上进行的。
在评价过程中，我们结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复核项目资料、实地查看、询问调查、统计分析等我们认为必要的评价程序；其次，还采用了成本效益分析法，通过结合预算支出确定绩效目标并与实际成本相比较，分析能否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为发表评价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的绩效评价工作已于2022年9月28日结束，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茂县水务局为机关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11513223MB19872815；机构地址：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凤仪镇晋茂达到787号；负责人：张成定。
2021年3月20日，茂县土门镇人民政府提交《茂县土门镇人民政府关于太安村安全饮水提升改造项目的请示》（茂土府函【2021】21号）。2021年3月21日，茂县水务局印发《关于茂县土门镇太安村安全饮水提升改造项目的批复》（茂水项【2021】3号）。
项目建设内容：安装埋设PEΦ50管道28900米，PEΦ32管道4600米，PEΦ25管道19200米，5立方米清水池17口，10立方米清水池5口，20立方米清水池4口，30立方米清水池7口。项目总投资1,320,000.00元。其中县级财政涉农整合资金1,320,000.00元。
（1） 项目实施情况
1、项目会议及实施方案
2021年3月12日，茂县太安村村民委员会召开“茂县土门镇太安村安全饮水提升改造项目理事会”。会议确定：（1）拟决定成立理事会机构；（2）该项目采取村民自建的方式来实施；（3）项目建设时间为2021年3月开工至2021年6月底之前完工；（4）资金拨付方式及验收办法。
2021年3月，茂县土门镇太安村村民委员编制了《茂县土门镇太安村安全饮水提升改造项目实施方案》。
2、合同签订情况
2021年3月23日，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土门镇太安村村民委员会与李世林签订《机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2,500.00元/天，最终结算价82,500.00元。
2021年3月23日，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土门镇太安村村民委员会与王富平签订《技工劳务协议》，协议约定普工150元/天，技工300元/天。
2021年3月23日，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土门镇太安村村民委员会与阿坝州尔玛宏燕商贸有限公司签订《水泥材料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材料价格水泥：水泥PC425R  360元/吨。
2021年3月23日，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土门镇镇太安村村民委员会与成都川盛塑胶有限公司签订《PE管件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材料价款合计388,682.00元。
2021年3月23日，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土门镇太安村村民委员会与茂县成晨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砂石采购合同》，合同约定价款93,000.00元。
3、 工程变更
2021年4月1日，茂县土门镇人民政府提交了《关于申请对土门镇太安村安全饮水提升改造项目工程进行变更的函》（茂土府函【2021】112号。“安装埋设PEΦ50管道28900米，PEΦ32管道4600米，PEΦ25管道19200米，5立方米清水池17口，10立方米清水池5口，20立方米清水池4口，30立方米清水池7口”变更为“安装埋设PEΦ50管道24800米，PEΦ32管道10600米，PEΦ25管道26600米，5立方米清水池16口，10立方米清水池9口，20立方米清水池7口，30立方米清水池8口。”
4、竣工验收
2021年6月8日，茂县土门镇人民政府提交《关于申请土门镇太安村安全饮水提升改造项目工程进行验收的函》（茂土府函【2021】134号）。
2021年6月8日，茂县水务局（主管单位）、茂县土门镇人民政府（实施单位）、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茂县土门镇太安村村民委员（承建单位）参与验收，联合签署了《茂县财政专项扶贫项目竣工验收单》，该项目工程质量验收意见均为合格。项目实际开工时间为2021年3月26日，项目竣工时间为2021年5月25日，项目验收日期为2021年6月8日。
2021年6月8日，茂县水务局与茂县土门镇人民政府签订《茂县土门镇太安村安全饮水提升改造项目移交管护协议》。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该项目资金共到位1,320,000.00元，根据“茂乡政函【2021】15号”文件，下达项目预算专项资金1,320,000.00元。项目实际支付1,280,400.00元，剩余质保金39,600.00元,结余0.00元。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414288887][bookmark: _Toc25616][bookmark: _Toc18407][bookmark: _Toc27397]2022年9月22日，我们组织专业人员成立绩效评价小组，根据考核指标的要求，前往被评价责任主体现场实地考察，了解实际情况。具体做法是收集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会议纪要、实施方案、政策文件、管理办法、资金拨付财务凭证等。通过与被评价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询问，了解该项目执行情况。
[bookmark: _Toc414288890]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2022年9月26日，由专业人员根据现场勘查结果及相关资料对项目进行分析评价，撰写项目绩效评价报告。评价标准为优（分数≥90）；良（90＞分数≥80）；中（80＞分数≥60）；差（分数＜60）。
   （三）绩效评价结果
我们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对项目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本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99.00分，绩效等级为优。
三、项目执行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的进展及执行过程中目标、计划调整情况
项目执行过程中，无目标、计划等调整事项。
项目实施中采取的措施主要为成立项目建设组织，确定项目负责人和具体经办人员；组织、指导项目的实施；积极筹措资金，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资金保障；加强项目资金的管理、监督，保障资金安全使用等。
（二）项目总投入情况，包括财政拨款、自筹资金落实情况
2021年3月2日，中共茂县县委办公室 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下达茂县2021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暂定名）项目的通知》（茂委办【2021】18号），分配该项目资金1,320,000.00元。
根据“茂乡政函【2021】15号”文件，下达“2021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土门镇-太安村安全饮水提升改造项目)”项目资金1,320,000.00元。
截止2021年12月31日，项目实际到位“2021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土门镇-太安村安全饮水提升改造项目)”项目资金1,320,000.00元。该项目资金实际支付1,280,400.00元，剩余质保金39,600.00元，项目结余资金0.00元。
（三）项目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2021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实际支出1,280,400.00元。
明细如下：
	序号
	日期
	凭证号
	摘要
	金额

	1
	2021-7-31
	15
	支付土门镇太安村安全饮水提升改造款
	1,280,400.00

	合计
	1,280,400.00



   （四）项目资金结余情况
截止2021年12月31日，“2021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土门镇-太安村安全饮水提升改造项目)（茂县供水工程项目）”项目资金已支付1,280,400.00元，剩余质保金39,600.00元，项目结余资金0.00元。
（五）项目财务管理状况
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设专人管理账务，严格按项目内容支出，未改变用途，账目清楚，县财政局、茂县水务局加强项目资金的监督，确保专款专用。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决策
1、程序严密
项目实施前期，拟定实施方案向上级提交了请示，并根据上级印发的相关文件要求成立了项目理事会对监督、理财、采购等环节安排专门专人负责。故项目经过事前评估，程序严密，流程明确，符合专项设立的基本规范和程序要求
该项总分值3分，得分3分。
2、 规划合理
项目设立依据充分，项目建设按照相应的实施方案要求及相关规定正常推进，建设程序合理、合规。项目规划与现实需求匹配，不存在因规划不够合理导致项目效益欠佳的情况。
该项总分值5分，得分5分。
3、制度完备
项目的相关管理制度机制相对完善，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严格按照项目实施的流程及相关规定依次推进，并制定相应的项目监督管理制度，不存在管理制度有悖于实际的情况。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调整手续不完备，出现了以下情况：
1、变更请示无同意变更回函的相关文件：无《关于申请对土门镇太安村安全饮水提升改造项目工程进行变更的函》（茂土府函【2021】112号）进行回函的相关文件。
该项总分值4分，扣分0.5分，实际得分3.5分。
综上所述，项目决策指标总分值12分，扣分0.5分，实际得分11.5分。
（二）项目实施
1、分配合理
项目实际实施完成情况与前期规划计划情况进行对比，匹配度较高。根据申请资金的文件，及时分配、下达相应的专项预算资金，故分配合理。
该项总分值5分，得分5分。
2、使用合规
项目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专款专用、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没有列支与项目内容无关的费用，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该项总分值4分，得分4分。
3、执行有效
该资金的使用严格按照相关的财务管理要求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安排专人专门负责项目各环节的推进；项目招投标过程、合同的签订、成果验收等程序资料齐全；但该项目在执行过程中调整手续不完备，出现了以下情况：
（1）变更请示无同意变更回函的相关文件：无《关于申请对土门镇太安村安全饮水提升改造项目工程进行变更的函》（茂土府函【2021】112号）进行回函的相关文件。
该项总分值2分，扣分0.5分，得分1.5分。
综上所述，项目实施指标总分值11分，扣分0.5分，实际得分10.5分。
（三）完成结果
1、预算完成
该资金前期专项资金1,320,000.00元，项目实施后，实际到位1,320,000.00元，实际支出1,280,400.00元，剩余质保金39,600.00元，结余0.00元，结余结转率0.00/1,320,000.00=0。结转率小于等于0.1，指标得5分。
该项总分值5分，得分5分。
2、目标完成
项目实施后完成预期目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建设，改善了村民安全饮水状况，提高了村民生活质量，更好的保障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脱贫攻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该项总分值5分，得分5分。
3、完成及时
项目计划于2021年4月开工，2021年5月完工。该项目实际于2021年3月26日开工，2021年5月25日竣工，2021年6月8日完成项目验收。项目在计划时间内提前完成，项目实施过程未拖沓，项目提前达到实施效果。
该项总分值5分，得分5分。
4、违规记录
根据审计监督、财政检查结果反映该项目管理合规，未存在相关违规现象，资金管理按照相应的资金管理制度执行，未出现审批程序和手续不合规的现象。
该项总分值2分，得分2分。
综上所述，项目完成结果指标总分值17分，实际得分17分。
（4） 项目效果
1、功能性
项目的实施达到了预期效果，改善了村民的安全饮水状况，有效的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同时也保障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项目采取民主议事的操作流程，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扬了贫困地区群众自力更生的精神。
该项总分值10分，得分10分。
2、配套性
项目的建设规划在空间分布、功能配套整合、土地利用等方面不存在明显有违常理的情况。项目的实施，及时有效的改善了村民的安全饮水状况，有效解决了村民用水困难的难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进一步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益，为推动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该项总分值10分，得分10分。
综上所述，项目效果指标总分值20分，实际得分20分。
（五）完成质量-质量达标
该项目于2021年6月8日，经茂县水务局（主管单位）、茂县土门镇人民政府（实施单位）、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茂县土门镇太安村村民委员（承建单位）共同参与验收，联合签署了《茂县财政专项扶贫项目竣工验收单》，该项目工程质量验收意见均为合格。故项目质量合格，达到验收标准。
综上所述，完成质量指标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六）社会效益-运行效率
项目的实施，有效的改善了村民安全饮水状况，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进一步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为做好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社会效益指标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七)成本效益-成本效益情况
该项目建成后，有效改善了村民安全饮水状况，为村民的日常生活用水及生产用水提供了保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也保障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提升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效益，以及全体村民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为推动脱贫攻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推动茂县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综上所述，成本效益指标总分值10分，得分10分。
（八）资金管理-管理状况
该项目资金实际支付使用不存在因制度机制、操作流程、管理疏漏、数据缺失等导致的资金结余，闲置浪费的情况。各项开支均按财务支出要求进行支付，资金拨付、管理、使用及核算处理规范；在不超出预计资金的前提下，项目完工后，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根据验收量及补贴标准，经部门审核通过后予以拨付，资金项目拨付按施工方提供的相关报账资料及票据进行拨付。
综上所述，资金管理指标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通过评价，本项目资金管理及财务信息符合相关规定，项目实施过程管理有效，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有效的改善了村民安全饮水状况，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进一步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为做好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对项目决策、实施、结果、效果、完成质量、社会效益、成本效益、资金管理等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实际评分总值为100分，该项目评价得分99.00分，绩效等级为优。
六、评价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1、变更请示无同意变更回函：无《关于申请对土门镇太安村安全饮水提升改造项目工程进行变更的函》（茂土府函【2021】112号）进行回函的相关文件。
七、相关建议
1、完善项目相关管理制度，监督机制，严格把守监督项目各环节。


附件1、2022年县级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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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土门镇—新洋村村组道路维修整治）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茂县乡村振兴局（以下简称“该局”或“被评价责任主体”）“2021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土门镇—新洋村村组道路维修整治)”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或“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被评价项目责任主体对所提供的有关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在收集充分、适当证据和实施必要评价程序的基础上对项目的绩效情况发表评价意见。我们的评价是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2年部门、政策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川财绩【2022】5号）和阿坝州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部门、政策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阿州财监绩【2022】14号）、茂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部门、政策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茂财发【2022】84号）等相关规定基础上进行的。
在评价过程中，我们结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复核项目资料、实地查看、询问调查、统计分析等我们认为必要的评价程序。其次，还采用了成本效益分析法，通过结合预算支出确定绩效目标并于实际成本相比较，分析能否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为发表评价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的绩效评价工作已于2022年9月30日结束，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茂县乡村振兴局为机关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11513223008923109T，机构地址：茂县凤仪镇羌兴街，负责人：万佑明。
由于新洋村地理因素影响，导致路基不稳、山体破碎，部分地段出现路面沉降和边坡坍塌，为进一步改善新洋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茂县土门镇人民政府计划实施该项目。该项目成为新洋村脱贫摘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解决民生问题，更能带动村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一）项目实施情况
1、实施方案及批复情况
2021年9月3日，茂县土门镇人民政府向茂县乡村振兴局提交了《关于审核土门镇新洋村村组道路维修政治项目实施方案的函》（茂土府函【2021】285号），并附送该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显示：项目采用村民自建方式实施，
项目实施单位：土门镇人民政府；
实施主体：新洋村村民委员会；
项目管理单位：茂县乡村振兴局；
项目建设地点：茂县土门镇新洋村；
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混凝土堡坎1188.75立方米；
建设年限：2021年；
项目投资概算：380,400.00元。
2021年9月10日，茂县乡村振兴局印发《关于土门镇新洋村生猪养殖场堡坎项目开工的函》，该函根据《关于预安排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资金项目（第三批）的通知》，结合该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土门镇人民政府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加强项目资金管理。
2021年9月11日，新洋村村民委员会针对此项目的建设实施召开了项目启动会议，讨论项目建设相关事宜，并成立了项目理事会机构、项目监督小组、村民理财小组、材料采购小组。根据其会议纪要显示，待项目验收合格后，以实际验收数据为准，一次性拨付核定后金额的97%，预留核定后金额的3%为质量保证金，一年后附质量问题全额返还。
2、合同签订情况
	序号
	合同日期
	合同内容
	签订方
	材料及单价

	1
	2021-9-20
	土门镇-新洋村村组道路维修整治项目施工合同
	土门镇-新杨村村组道路维修整治项目理事会
	1、合同总价：380,400,00元
2、施工期限：30天
3、工程规模：新建混凝土堡坎1188.75立方米

	2
	2021-9-20
	砂石材料购销合同
	陈世兵
	1、中粗砂：80元/立方米
2、碎石：80元/立方米
3、片石：60元/立方米

	3
	2021-9-20
	水泥材料购销合同
	孙开红
	1、水泥：600.00元/吨

	4
	2021-9-20
	机械租赁合同
	孙永运
	1、搅拌机：400.00元/天
2、120挖掘机：1400元/天
3、运输车：400元/天


3、 竣工结算审核
根据四川创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显示：工程送审金额为387,567.36元，审定金额为378,240.00元，审减金额：9,327.36元。
4、项目竣工验收及移交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显示，该项目计划于2021年9月21日-10月21日进行建设，于11月底前完成验收；该项目实际开、竣工时间与计划时间一致。
2021年10月29日，土门镇新洋村村民委员会向土门镇人民政府提交关于该项目的初验申请，10月30日经镇党委、政府组织村两委及项目施工单位对本项目进行初步验收，工程验收内容：新建混凝土堡坎1226.25m³，项目验收合格。
  2021年10月31日，茂县土门镇人民政府向乡村振兴局提交申请验收该项目的函（茂土府函【2021】286号）。
  2021年11月15日，乡村振兴局组织项目实施乡、镇、村共同对项目进行验收。
2021年11月17日，新洋村村组道路维修整治项目理事会将该项目移交给新洋村村民委员会。
6、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到位资金380,400.00元,实际支付：366,892.80元，项目质保资金：11,347.20元（质保金已支付到财政局代管账户，待质保期满无工程质量缺陷后给予支付），该项目结余资金2,160.00元已退返财政。
根据茂县乡村振兴局提供的报账项目审批表和资金拨付证明显示，本项目费用合计378,240.00元，具体明细为：
①水泥款：156,000.00元；
②砂石款：130,280.00元；
③人工款：33,960.00元；
④机具租赁款：46,652.80元；
⑤质保金：11,347.20元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组织实施
2022年9月15日，我们组织专业人员成立绩效评价小组，根据考核指标的要求，前往被评价责任主体现场实地考察，了解实际情况。具体做法是收集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会议纪要、实施方案、政策文件、管理办法、资金拨付财务凭证等。通过与被评价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询问，了解该项目执行情况。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2022年9月17日，由专业人员根据现场勘查结果及相关资料对项目进行分析评价，撰写项目绩效评价报告。评价标准为优（分数≥90）；良（90＞分数≥80）；中（80＞分数≥60）；差（分数＜60）。
   （三）绩效评价结果
我们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对项目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该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综合得分99.20分，绩效等级为优。
三、项目执行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的进展及执行过程中目标、计划调整情况
项目执行过程中，无目标、计划等调整事项。
项目实施中采取的措施主要为成立项目建设组织，确定项目负责人和具体经办人员；组织、指导项目的实施；积极筹措资金，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资金保障；加强项目资金的管理、监督，保障资金安全使用等。
（二）项目总投入情况，包括财政拨款、自筹资金落实情况
2021年9月2日，茂县乡村振兴局印发《关于预安排财政涉农统筹整合使用资金项目（第三批）的通知》（茂乡振【2021】40号），为圆满完成茂县今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标任务，安排实施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资金项目（第三批），其中分配土门镇-新洋村村组道路维修整治项目涉农整合资金380,400.00元。
截止2021年12月31日，项目实际到位资金380,400.00元。
（三）项目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2021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实际支出378,240.00元，明细如下：
	款项名称
	支出

	水泥款
	156,000.00元

	砂石款
	130,280.00元

	人工款
	33,960.00元 

	机具租赁款
	46,652.80元

	质保金
	11,347.20元

	合计
	378,240.00元


   （四）项目资金结余情况
截止2021年12月31日，2021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土门镇—新洋村村组道路维修整治)项目实际到位资金380,400.00元，已支付资金378,240.00元（实际支付：366,892.80元，项目质保资金：11,347.20元，质保金已支付到财政局代管账户，待质保期满无工程质量缺陷后给予支付），该项目结余资金2,160.00元已退返财政。
（五）项目财务管理状况
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设专人管理账务，严格按照项目内容支出，未改变用途，账目清楚，县财政局、茂县乡村振兴局加强项目资金的监督，确保专款专用。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决策
1、程序严密
该项目严格按照工程项目建设程序进行，同时通过召开村民大会讨论的方式决定具体的组织方式、筹资筹劳方式、项目理事会人员组成及职责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项目理事会通过“一事一议”方式议定机械租赁、技工聘用、群众投工投劳等事宜，并严格执行合同制，切实做好机械、技工使用、群众投工情况登记，以此作为结算依据；项目的实施、竣工、及资金的使用均进行了公示；一系列程序严谨清晰。
该项总分值3分，得分3分。
2、规划合理
该局根据（茂乡振【2021】40号）项目资金文件，预安排了土门镇—新洋村村组道路维修整治项目并分配资金380,400.00元；该项目是贫困村脱贫摘帽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理环境条件差，路基边坡不稳定，山体破碎等一些列恶劣的地质状况，给村民的出行、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困扰。因此，实施了土门镇—新洋村村组道路维修整治项目。该项目规划与现实需求匹配、规划合理。通过对被评价责任主体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查，该资金使用依据充分，符合茂县乡村振兴局的责任划定、符合资金分配时的规划。
该项总分值5分，得分5分。
3、制度完备
该项目选取过程、合同的签订、成果验收等程序资料齐全，项目进度情况、资金使用、竣工等皆进行了公示全程公开透明；还成立了项目理事会机构、项目监督小组、村民理财小组、材料采购小组各司其职负责项目的相关事宜，使项目在2021年11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及验收、资料归档、项目报账并投入使用。
该项总分值4分，得分4分。
综上所述，项目决策指标总分值12分，实际得分12分。
（二）项目实施
1、分配合理
根据“茂乡振【2021】40号”文件，茂县乡村振兴局安排实施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资金项目（第三批），其中下达该项目380,400.00元。该项目实际支付378,240.00元（其中包含质保资金：11,347.20元，且已支付到财政局代管账户，待质保期满无工程质量缺陷后给予支付），该项目结余资金2,160.00元已退返财政。项目资金分配结果与规划计划一致，分配合理。
该项总分值5分，得分5分。
2、使用合规
该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及整合资金项目管理规定；严格项目公告公示等管理制度，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没有列支与项目内容无关的费用，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该项总分值4分，得分4分。
3、执行有效
被评价责任主体为加强项目管理，明确目标职责，保证项目顺利实施，严格合同管理，采取“一事一议”原则，项目进度情况、资金使用、竣工皆进行了公示，全程公开透明。实行报账制，依照实施方案计划支付项目款；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健全，项目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该资金的使用符合乡村振兴局的发展规划，且专款专用没有列支与项目内容无关的费用。
该项总分值2分，得分2分。
综上所述，项目实施指标总分值11分，实际得分11分。
（三）完成结果
1、预算完成
该资金实际到位380,400.00元，项目执行过程中，实际支付378,240.00元（其中质保资金：11,347.20元）已退回财政资金2,160.00元，该资金的支出控制在申请金额及实际到位资金额度内。
该项总分值5分，得分5分。
2、目标完成
该项目的建设实施均按照相关要求有序推进，土门镇—新洋村村组道路维修整治已全部完成，建设成果经乡村振兴局组织项目实施乡、镇、村共同对项目验收。该项目的实施彻底消除了新洋村道路的安全隐患，切实的解决了村民生产生活的不便和出行不安全的问题，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先行条件保障。
该项总分值5分，得分5分。
3、完成及时
该经费实施的项目均按计划进行，该项目计划工作时间为30个工作日，实际开工日期为2021年9月21日，实际竣工日期为2021年10月20日，在约定时间30个工作日内按时按质按量的完成了土门镇—新洋村村组道路维修整治项目。
该项总分值5分，得分5分。
4、违规记录
根据审计监督、财政检查结果反映该项目管理合规，未存在相关违规现象，未出现审批程序和手续不合规的现象，通过对被评价经费责任主体提供的资料进行检查，发现：报账资料盖章审批不全：2021年12月23日#支付新洋村道路恢复整治项目资金366,892.80元，后附原始凭证“资金拨付证明”中项目主管部门意见处未盖章签字；“投工投劳补助发放花名册”村民理财小组未签印。指标得分=2（指标分值）×0.6=1.2分。
该项总分值2分，扣分0.8分，得分1.2分。
综上所述，项目完成结果指标总分值17分，扣分0.8分，实际得分16.20分。
（5） 项目效果
1、功能性
该项目符合茂县乡村振兴局职责划定，符合振兴乡村的发展目标。项目的实施改善了村内基础设施建设，保证村民的安全出行，保障群众安居乐业，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不仅如此，还极大地稳定了村道路基，美化村容村貌。从经济效益方面来看，解决了制约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改善村民交通、生活条件的同时又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增强项目区与外界的商品流通量。该项目对惠农惠民政策、全面发展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推进作用。
该项总分值10分，得分10分。
2、 配套性
该项目新建混凝土堡坎1188.74立方米，从根本上解决了当地村民交通不畅的问题，保障了出行安全和生产生活物资运输安全。提高配套设施基础建设不仅能带动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目标，带动了农村客货运输业大发展，改善农村运输环境。加强乡村基础配套建设能全方位的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活跃城乡经济。
该项指标总分值10分，得分10分。
综上所述，项目效果指标总分值20分，实际得分20分。
（6） 完成质量-质量达标
该项目建设按照计划施工，按时在工期内完成所有项目建设，项目实际开、竣工时间与计划时间一致。乡村振兴局组织项目实施乡、镇、村共同对项目验收，按时按量完成了设计图纸及清单上的所有工作量，验收结果合格，质量符合要求，解决了村民出行难题，满足了当地村民从事农业生产的需求。
综上所述，完成质量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6） 社会效益-道路通行能力提升
该项目的实施为建设新农村奠定基础，从根本上解决了当地村民出行困难的一大难题，提升了乡村整体形象，为村民提供更加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让昔日群众的“烦心路”成为“暖心路”。随着项目的实施完成，能够响应和巩固减贫攻坚工作，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满足农村居民对高质量农业生产、高品质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因此该项目具有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能力。
综上所述，社会效益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7） 成本效益-成本效益情况
该项目共计投入成本378,240.00元，目的是为解决当地村民出行困难，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该项目在保障人民的出行安全的同时又提高了新洋村的交通运输能力，从而增强与外界的商品流通量。由此看来，该项目能够从根本上解除村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对脱贫摘帽起到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成本效益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八）资金管理-管理状况
该资金实际使用378,240.00元，已退回财政资金2,160.00元；各项开支均按财务支出要求进行支付，资金拨付、管理、使用及核算处理规范；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把握每一个环节，财务处理合规。
综上所述，资金管理指标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通过评价，本项目资金管理及财务信息符合相关规定，项目实施过程管理有效，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可以解决村民出行问题，改善村民生活生产条件，加速村经济快速发展，解决制约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该项目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通过有限的财政资金取得了重大成效，对土门镇新洋村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经对项目决策、实施、结果、效果、基础管理、社会效益、资金管理等进行综合分析评价，该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综合得分99.20分，绩效等级为优。
六、评价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1、报账资料盖章审批不全：2021年12月23日#支付新洋村道路恢复整治项目资金366,892.80元，后附原始凭证“资金拨付证明”中项目主管部门意见处未盖章签字；
2、报账资料盖章审批不全：“投工投劳补助发放花名册”村民理财小组未签印。
七、相关建议
1、加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保证支付依据充分完整。
附件1、2022年县级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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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二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
（茂县贫困村灾毁村道、桥梁恢复工程）绩效评价报告

茂县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该局”或“被评价责任主体”）“2018年第二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茂县贫困村灾毁村道、桥梁恢复工程)”(以下简称“该项目”或“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被评价项目责任主体对所提供的有关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在收集充分、适当证据和实施必要评价程序的基础上对项目的绩效情况发表评价意见。我们的评价是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2年部门、政策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川财绩【2022】5号）和阿坝州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部门、政策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阿州财监绩【2022】14号）、茂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部门、政策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茂财发【2022】84号）等相关规定基础上进行的。
在评价过程中，我们结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复核项目资料、实地查看、询问调查、统计分析等我们认为必要的评价程序；其次，还采用了成本效益分析法，通过结合预算支出确定绩效目标并与实际成本相比较，分析能否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为发表评价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的绩效评价工作已于2022年9月26日结束，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茂县交通运输局为机关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1151322300892243XM；机构地址：茂县凤仪镇羌兴街；负责人：汪建康。
2018年由县委、县政府下达新增一般债券项目7个，分别是攀川村修复暴雨造成村道(二组)挡土墙受损毁恢复工程、巴地五坡村修复暴雨造成村道受损毁恢复工程、黄草坪村修复暴雨造成村道受损毁恢复工程、杜家坪村修复暴雨造成村道挡土墙受损毁恢复工程、牟托中桥受损修复工程、攀川村修复暴雨造成村道(村委会段)挡土墙受损毁恢复工程、道财村修复暴雨造成村道受损毁恢复工程。
项目总投资3,084,400.00元，其主要建设内容为对相关村道、桥梁受损恢复；建设目标为完成损毁修复，保证村民出行、生产生活、农副产品运输安全快捷。
（一）项目实施情况
1、茂县白溪乡杜家坪村
①2018年9月，茂县白溪乡人民政府出具了《茂县白溪乡杜家坪村修复暴雨造成村道挡土墙受损毁恢复工程实施方案》，项目总投资83,400.00元；实施方式：以“一事一议”方式进行修建。
②2018年9月25日，茂县白溪乡杜家坪村村民委员会与张世亮签订了《工程协议》，施工内容为新建挡土墙350m³，施工时间：2018年10月5日-2018年10月28日；计价方式：以实际完成工程量进行结算。
③2018年12月10日，茂县公路工程质量监督站签发了《白溪乡杜家坪村修复暴雨造成村道挡土墙受损恢复工程竣（交）工验收鉴定书》，验收结果为合格；该工程于2018年10月5日开工，2018年10月28日竣工。项目竣工结算金额为50,900.00元。
2、茂县黑虎乡巴地五坡村
①2018年5月，茂县黑虎乡人民政府出具了《茂县黑虎乡巴地五坡村修复暴雨造成村道受损毁恢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
②2018年6月，茂县黑虎乡小河坝村民委员会与何兴高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约定价为415,201.02元。
③2018年10月15日，茂县公路工程质量监督站签发了《茂县黑虎乡巴地五坡村修复暴雨造成村道受损毁恢复工程项目《竣（交）工验收鉴定书》。该工程于2018年6月1日开工，2018年10月31日竣工。项目竣工结算金额412,765.59元。
3、茂县南新镇牟托村
①2018年9月，茂县南新镇人民政府出具了《南新镇牟托村牟拖中桥受损修复工程实施方案》。
②2018年10月，茂县南新镇牟托村村民委员会与杨忠富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约定价为540,000.00元。
③2018年12月7日，茂县公路工程质量监督站签发了《茂县南新镇牟托村牟拖中桥受损修复工程竣（交）工验收鉴定书》。该工程于2018年10月23日开工，2018年12月5日竣工。竣工结算金额540,621.00元。
④2018年12月21日，四川中佳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了《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川中佳【18】结审1681号）。项目结算送审金额540,621.00元，审定金额537,553.00元，审减金额3,068.00元，审减率0.56%。
4、茂县南新镇攀川村
①2018年9月，茂县南新镇人民政府出具了《南新镇攀川村修复暴雨造成村道(村委会段）挡土墙受损毁恢复工程实施方案》。
②2018年9月，茂县南新镇攀川村村民委员会与文继兴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约定价款为684,600.00元。
③2018年12月12日，茂县公路工程质量监督站签发了《竣（交）工验收鉴定书》。该工程于2018年9月27日开工，2018年11月27日竣工。竣工结算金额699,208.00元。
④2018年12月21日，四川中佳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了《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川中佳【18】结审1680号）。项目结算送审金额699,208.00元，审定金额683,420.00元，审减金额15,788.00元，审减率2.26%。
5、茂县南新镇攀川村(二组)
①2018年9月1日，茂县南新镇人民政府出具了《南新镇攀川村修复暴雨造成村道（二组）挡土墙受损毁恢复工程工程实施方案》。
②2018年9月29日，茂县南新镇攀川村村民委员会与杨德洪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约定价款为802,900.00元。
③2018年11月22日，茂县公路工程质量监督站签发了《竣（交）工验收鉴定书》。该工程于2018年9月30日开工，2018年11月15日竣工。竣工结算金额836,633.00元。
④2018年12月10日，四川中佳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了《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川中佳【18】结审1501号）。项目结算送审金额836,633.00元，审定金额802,642.00元，审减金额33,991.00元，审减率4.06%。
6、茂县三龙乡黄草坪村
①2018年9月10日，茂县三龙乡人民政府出具了《三龙乡黄草坪村修复暴雨造成村道损毁恢复工程实施方案》。
②2018年10月5日，茂县三龙乡黄草坪村村民委员会与赵永军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约定价为327,500.00元。
③2018年11月20日，茂县公路工程质量监督站签发了《竣（交）工验收鉴定书》。该工程于2018年10月5日开工，2018年11月5日竣工。竣工结算金额327,851.00元。
7、茂县永和乡道财村
①2018年9月，茂县永和乡人民政府出具了《茂县永和乡道财村修复暴雨造成村道受损毁恢复工程实施方案》。
②2018年10月2日，茂县永和乡道财村村民委员会与刘国成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约定价为388,000.00元。
③2018年12月10日，茂县公路工程质量监督站签发了《茂县永和乡道财村修复暴雨造成村道受损毁恢复工程项目竣（交）工验收鉴定书》。该工程于2018年10月3日开工，2018年11月20日竣工。竣工结算金额346,445.13元。
④2018年12月14日，四川中佳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了《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川中佳【18】结审1568号）。项目结算送审金额346,445.13元，审定金额344,298.00元，审减金额2,147.13元，审减率0.62%。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该项目资金共到位3,084,400.00元，根据《茂县2018年第二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的通知》（茂财建【2018】38号），下达项目资金3,084,400.00元。项目实际使用2,845,782.35元，已退回财政资金238,617.65元。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组织实施
2022年9月22日，我们组织专业人员成立绩效评价小组，根据考核指标的要求，前往被评价责任主体现场实地考察，了解实际情况。具体做法是收集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会议纪要、实施方案、政策文件、管理办法、资金拨付财务凭证等。通过与被评价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询问，了解该项目执行情况。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2022年9月26日，由专业人员根据现场勘查结果及相关资料对项目进行分析评价，撰写项目绩效评价报告。评价标准为优（分数≥90）；良（90＞分数≥80）；中（80＞分数≥60）；差（分数＜60）。
   （三）绩效评价结果
我们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对项目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该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98.00分，绩效等级为优。
三、项目执行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的进展及执行过程中目标、计划调整情况
项目执行过程中，无目标、计划等调整事项。
项目实施中采取的措施主要为成立项目建设组织，确定项目负责人和具体经办人员；组织、指导项目的实施；积极筹措资金，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资金保障；加强项目资金的管理、监督，保障资金安全使用等。
（二）项目总投入情况，包括财政拨款、自筹资金落实情况
2018年8月29日，阿坝州财政局印发《2018年第二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的通知》（阿州财建【2018】103号），下达茂县财政局2018第二批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53,780,000.00元。
2018年9月4日，茂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茂县财政局联合下达《茂县2018年用于支持脱贫攻坚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项目资金分配方案》的预通知（茂扶移【2018】122号），分配该项目资金3,084,400.00元。
2018年9月12日，茂县财政局下达《关于下达2018第二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的通知》（茂财建【2018】38号），下达该局2018年第二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3,084,400.00元，主要用于贫困村灾毁村道、桥梁恢复工程项目。
截止2021年12月31日，项目实际到位“2018年第二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茂县贫困村灾毁村道、桥梁恢复工程)”项目资金3,084,400.00元。该项目资金实际支付2,845,782.35元,已退回财政资金238,617.65元。
（三）项目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2021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实际支出2,845,782.35元。
明细如下：
	序号
	日期
	凭证号
	支付摘要
	金额

	1
	2018-12-19
	95#
	白溪乡杜家坪村受灾害挡墙恢复工程
	50,900.00 

	2
	2018-12-19
	81#
	黑虎乡巴地五坡村暴雨灾毁修复工程
	311,440.00 

	3
	2018-12-19
	88#
	南新镇牟拖中桥受损修复工程
	399,600.00 

	4
	2019-3-11
	26#
	牟拖中桥受损修复工程
	111,075.35 

	5
	2019-3-11
	179#
	攀川村受损挡墙恢复工程
	65,445.00 

	6
	2018-12-19
	90#
	南新镇攀川村挡墙恢复工程
	506,604.00 

	7
	2018-12-19
	94#
	攀川村二组挡墙受灾恢复
	762,509.90 

	8
	2018-11-6
	22#
	三龙乡黄草坪村道受灾恢复工程
	311,125.00 

	9
	2018-12-19
	91#
	永和乡道财村道受灾恢复工程
	327,083.10 

	合计
	2,845,782.35



   （四）项目资金结余情况
截止2021年12月31日，“2018年第二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茂县贫困村灾毁村道、桥梁恢复工程)”项目资金已支付2,845,782.35元，已退回财政资金238,617.65元。
（五）项目财务管理状况
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设专人管理账务，严格按项目内容支出，未改变用途，账目清楚，县财政局、茂县交通运输局加强项目资金的监督，确保专款专用。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决策
1、程序严密
该项目根据《茂县2018年用于支持脱贫攻坚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项目资金分配方案》（茂扶移【2018】122号）的预通知，对因暴雨受灾害的乡村进行村道挡土墙受损毁恢复工程建设。受灾乡村结合各村道受损的实际情况编制了对应的《实施方案》。该项目前期通过实施方案陈述了项目实施的必要性，故项目设立经过事前评估，符合项目设立的基本规范和要求。
该项总分值3分，得分3分。
3、 规划合理
受灾害乡村村道防护及路面因暴雨原因损毁严重，造成路基边坡不稳定，严重危害了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安全，根据“茂扶移【2018】122号”文件要求，对茂县贫困村灾毁村道、桥梁恢复工程统一规划，进行损毁恢复，新建挡土墙。项目规划与现实需求匹配、规划合理。
该项总分值5分，得分5分。
3、制度完备
项目的相关管理制度机制相对完善，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明确目标职责，保证项目顺利实施。由乡人民政府对各村修复暴雨造成村道挡土墙受损毁恢复工程领导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对技术指导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项目资金的使用也明确按照《四川省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川府发【2015】3号）和《四川省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川财金【2016】102号）等规定，确保专款专用。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以下情况：
（1）茂县南新镇牟托中桥受损修复工程的《竣（交）工验收鉴定书》与《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中的项目实际开工日期、竣工日期不一致；                                                          
（2）茂县攀川村修复暴雨造成村道(村委会段)挡土墙受损毁恢复工程的《竣（交）工验收鉴定书》与《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中的项目实际开工日期、竣工日期不一致。
该项总分值4分，扣分1分，实际得分3分。
综上所述，项目决策指标总分值12分，扣分1分，实际得分11分。
（二）项目实施
1、分配合理
项目实际实施完成情况与前期规划计划情况进行对比，匹配度较高。根据安排资金的文件，及时分配、下达相应的专项预算资金，故分配合理。
该项总分值5分，得分5分。
2、使用合规
项目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加强资金使用监管、专款专用；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没有列支与项目内容无关的费用，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该项总分值4分，得分4分。
3、执行有效
项目经村民“一事一议”会议讨论研究确定项目的建设人员，并安排专人专门负责项目各环节的推进。项目的选取过程、合同的签订、成果验收等程序资料齐全。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以下情况：
（1）茂县南新镇牟托中桥受损修复工程的《竣（交）工验收鉴定书》与《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中的项目实际开工日期、竣工日期不一致；
（2）茂县攀川村修复暴雨造成村道(村委会段)挡土墙受损毁恢复工程的《竣（交）工验收鉴定书》与《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中的项目实际开工日期、竣工日期不一致的情况。
该项总分值2分，扣分1分，得分1分。
综上所述，项目实施指标总分值11分，扣分1分，实际得分10分。
（三）完成结果
1、预算完成
项目前期预算专项资金3,084,400.00元，项目实施后，实际到位3,084,400.00元，实际支出2,845,782.35元，已退回财政资金238,617.65元，结余结转率238,617.65/3,084,400.00=0.077。结余结转率小于等于0.1，指标得分5分。
该项总分值5分，得分5分。
2、目标完成
项目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方案建设内容，完成了预期目标，大大提升了村道安全性，保证了人民的安全出行，同时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村民运输农副产品保障道路畅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项总分值5分，得分5分。
3、完成及时
该项目涉及到茂县白溪乡杜家坪村、茂县黑虎乡巴地五坡村、茂县南新镇牟托村、茂县南新镇攀川村、茂县南新镇攀川村(二组)、茂县三龙乡黄草坪村、茂县永和乡道财村共5个乡镇6个村的工程建设。各受灾乡村建设工期均按照其对应实施方案中的计划工期，在约定时间内完成了工程建设。项目在计划时间完成，项目实施过程未拖沓，项目提前达到实施效果。
该项总分值5分，得分5分。
4、违规记录
根据审计监督、财政检查结果反映该项目管理合规，未存在相关违规现象，资金管理按照相应的资金管理制度执行，未出现审批程序和手续不合规的现象。
该项总分值2分，得分2分。
综上所述，项目完成结果指标总分值17分，实际得分17分。
（7） 项目效果
1、功能性
该项目符合被评价责任主体的职责划定，符合“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政府为主导，以项目为支撑，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扬群众自力更生精神”的发展目标，同时也保障了当地村民生产生活和出行条件，保障了农副产品运输的安全通畅，为推动茂县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项总分值10分，得分10分。
2、配套性
该项目的实施，一方面保障了当地村民出行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推动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于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该项总分值10分，得分10分。
综上所述，项目效果指标总分值20分，实际得分20分。
（五）完成质量-质量达标
项目建设均采取“一事一议，村民自建”的方式实施。项目完工后，由乡、村两级组织验收，形成初验报告，再由各村委会、各乡政府、该局共同参与进行最终验收，确定项目建设质量符合验收标准，达到行业基准水平后移交给各乡村村民委员会交付使用。
该项总分值10分，得分10分。
（六）社会效益-道路通行能力提升
项目的建设实施解决了村道出行车辆和行人通行困难的问题，提升了村道的安全等级和道路通行能力，保障了人民出行的安全，使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出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同时保障了农副产品运输的安全通畅，对推动茂县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项总分值10分，得分10分。
（七）成本效益-成本效益情况
该项目建成后，提升了村道的安全性，保障了人民出行的便捷性，提升了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同时也保证了农产品运输的便捷性，极大程度的推动了农产品销售产业的发展，使得更多的农产品能够得到安全稳定的运输，增加农民的收入。
该项总分值10分，得分10分。
综上所述，社会效益总分值30分，实际得分30分。
（八）资金管理-管理状况
该项目资金实际支付使用不存在因制度机制、操作流程、管理疏漏、数据缺失等导致的资金结余，闲置浪费的情况。各项开支均按财务支出要求进行支付，资金拨付、管理、使用及核算处理规范；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把握每一个环节，财务处理合规。
综上所述，资金管理指标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通过评价，本项目资金管理及财务信息符合相关规定，项目实施过程管理有效，通过该项目的实施解决了村道出行车辆和行人通行困难的问题，保障了人民出行的安全，使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出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同时保障了农副产品运输的安全通畅，对推动茂县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对项目决策、实施、结果、效果、完成质量、社会效益、成本效益、资金管理等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实际评分总值为100分，该项目评价得分98.00分，绩效等级为优。
六、评价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1、茂县南新镇牟托中桥受损修复工程的《竣（交）工验收鉴定书》与《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中的项目实际开工日期、竣工日期不一致。
2、茂县攀川村修复暴雨造成村道(村委会段)挡土墙受损毁恢复工程的《竣（交）工验收鉴定书》与《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中的项目实际开工日期、竣工日期不一致。
七、相关建议
1、完善项目相关管理制度，监督机制，严格按照项目的实施进度对项目进行验收。
八、本报告使用范围
本报告是在茂县交通运输局提供的现有资料基础上做出的结论，仅供茂县财政局了解“2018年第二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茂县贫困村灾毁村道、桥梁恢复工程)”绩效评价时使用，不作为其他用途，如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进行本报告的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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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特困人员生活补助 
财政政策绩效评价报告
        
茂县民政局实施的农村特困人员生活补助政策（以下简称“该政策或政策”）进行绩效评价。提供该政策有关的真实、合法、完整的资金收支的财务资料以及相关的文件是茂县民政局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在实施必要评价程序的基础上发表评价意见。我们的评价是依据阿坝州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部门、政策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阿州财监绩【2022】14号）和茂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部门、政策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茂财发【2022】84号）等相关规定基础上进行的。
在评价过程中，我们结合该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核实和调阅文件、现场调查等我们认为必要的评价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为发表财政政策支出绩效评价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的绩效评价工作已于2022年9月30日结束，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茂县民政局为县政府机关单位，位于茂县凤仪镇羌兴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3223MB1036566E，单位负责人：邓晓华。
（二）财政政策基本情况
1、政策制定背景
特困人员生活困难、无依无靠、无人照料，是困难群众中最困难、最脆弱的群体。保障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和照料服务是各级政府兜底保障的重要责任，是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编密织牢民生安全网的重要举措，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特困人员救助保障工作。
2017年10月20日，四川省民政厅印发《关于印发<四川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等四个规程的通知》（川民发【2017】155号），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坚持托底供养、属地管理、城乡统筹、适度保障、社会参与的原则。城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时具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和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应当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
2、立项依据
[bookmark: nd][bookmark: bh]2017年10月20日，四川省民政厅印发《关于印发<四川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等四个规程的通知》(川民发【2017】155号)文件，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坚持托底供养、属地管理、城乡统筹、适度保障、社会参与的原则。城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时具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和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应当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应当满足基本生活所需，依据全省城乡低保标准底线制定并适时调整，原则上不得低于当地城乡低保标准的1.3倍。
（三）政策支持范围
茂县各城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时具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和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人员等。
（四）政策补偿标准
2019年12月25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政局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财政局联合印发《关于调整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阿州民政【2019】117号）文件，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标准600元/人/月，全自理照料护理标准80元/人/月，半护理照料护理标准130元/人/月，全护理照料护理标准160元/人/月。
2020年7月17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政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财政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阿坝调查会联合印发的《关于调整2020年全州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的通知》（阿州民政【2020】37号）显示，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标准仍按现行600元/人/月标准执行。
（五）实施情况
农村特困人员生活补助资金共到位3,654,273.38元，经县民政局审批后通过惠民惠农“一卡通”系统直接支付到补贴对象社保卡上，集中供养对象的生活费及护理支出统一支付到第三方委托公司帐户上。
根据民政局提供的财务资料显示，资金已分别发放至各农村特困人员的账户或第三方委托公司账户上，共发放资金3,654,273.38元。其中分散农村特困人员生活补助及护理补贴2,712,200.00元；集中农村特困人员生活补助及护理补贴354,400.00元；特困人员医疗费433,600.00元；特困人员丧葬费158,400.00元，累计发放4373人次。
截止2021年12月31日，该政策实际到位3,654,273.38元，实际支付3,654,273.38元，无结余资金。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现场评价抽样选点情况
通过对项目执行过程的检查，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原因剖析，找出政策在设立、组织实施、监督管理等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对政策的修订和完善、项目的组织实施、部门对项目的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进一步提高政策资金使用效益，实现政策目标。
我们从政策的设计、执行、效果三个方面进行评价，其中政策执行的效果是重点。
（二）政策总体评价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办理程序按照本人申请，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受理、审核，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的程序实施。该政策严格执行特困操作流程，规范审核审批程序，严格把关好群众申请关、入户调查关、民主评议关、公示监督关、审核确认关，强化审核结果公示以及审批结果公示做到全方位、多途径接受社会监督，建立“谁调查、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责任追究制度。细化分清县民政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在社会救助审核审批和动态管理工作中的主体责任，推动了城乡特困救助供养的规范化管理。
该政策绩效目标明确，申报、审核程序规范，制度健全，资金拨付较及时，使用合理，财政政策运行良好。
故评价总分值为100分，该政策评价得分100分。
三、政策绩效情况
（一）政策设计
1、目标科学
该政策极大的保障了农村特困对象的基本生活，也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相应的对补贴标准进行调整，有助于缓解农村特困群众的生活困难。
该项总分值7分，实际得分7分。
2、项目协同
政策补助对象明确，经县民政局审批后通过惠民惠农“一卡通”系统直接支付到补贴对象社保卡上，集中供养对象的生活费及护理支出统一支付到第三方委托公司帐户上。未发现存在多项财政政策在“农村特困人员生活补助”方面存在重复补助现象。
该项总分值7分，实际得分7分。
3、对象全面
该政策实施对象覆盖全面。“特困人员”指生活最困难的群体，包括现有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城市“三无”人员供养对象。根据川民发【2017】155号文件，城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时具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和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也应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
该项总分值8分，实际得分8分。
4、标准合理
2019年12月25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政局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财政局联合印发的《关于调整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阿州民政【2019】117号）显示，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标准600元/人/月，全自理照料护理标准80元/人/月，半护理照料护理标准130元/人/月，全护理照料护理标准160元/人/月。2020年7月17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政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财政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阿坝调查会联合印发的《关于调整2020年全州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的通知》（阿州民政【2020】37号）显示，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标准按现行600元/人/月标准执行。经计算600元每人的标准高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的1.3倍。该政策标准合理。
该项总分值8分，实际得分8分。
综上所述，政策设计指标总分30分，得分30分。
（二）政策执行
1、实施对象精准
该政策中特困人员是指生活最困难的群体，包括现有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城市“三无”人员供养对象，还包括四川省民政厅印发《四川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规程》（川民发【2017】155号）认定的符合条件的城乡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等。
该项总分值7分，实际得分7分。
2、政策调整及时
2019年12月25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政局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财政局联合印发的《关于调整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阿州民政【2019】117号）显示，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标准600元/人/月，全自理照料护理标准80元/人/月，半护理照料护理标准130元/人/月，全护理照料护理标准160元/人/月。
2020年7月17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政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财政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阿坝调查会联合印发的《关于调整2020年全州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的通知》（阿州民政【2020】37号）显示，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标准仍按现行600元/人/月标准执行。供养标准会根据当地农村低保标准的变动及上级下达文件变化，且需高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的1.3倍。
该政策已根据相应政策文件要求进行动态调整，动态调整及时、准确。
该项总分值7分，实际得分7分。
3、执行机制同向
检查补助资金收支情况和相关文件规定，补助资金发放标准一致，发放对象明确，未发现政策执行中不合理的情况。
该项总分值8分，实际得分8分。
4、政策执行质量
2021年度财政预算安排茂县农村特困人员生活补助资金3,654,200.00元，其中县级部门预算资金2,791,900.00元，上一年度财政返还资金862,300.00元。截止2021年12月31日，累计农村特困人员生活补助资金支出3,654,200.00元，其中分散农村特困人员生活补助及护理补贴2,712,200.00元；集中农村特困人员生活补助及护理补贴354,400.00元；特困人员医疗费433,600.00元；特困人员丧葬费158,400.00元，累计发放4373人次，无结余资金。该政策资金支出标准、支付依据合规合法，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
经抽查，该政策资金使用合理，未发现违反相关要求的情况。
该项总分值8分，实际得分8分。
综上所述，政策执行指标总分值30分，实际得分30分。
（三）政策效果
1、区域均衡性
该政策资金主要采用因素法进行分配，按照2017年10月20日四川省民政厅印发《四川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规程》（川民发【2017】155号），将城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时具备无劳动能力、为生活来源的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纳入特困供养范围。
该项总分值8分，实际得分8分。
2、对象公平性
该政策实施过程中，满足“川民发【2017】155号”文件要求的人员，均可由本人申请，乡镇人民政府自受理申请后，通过信息核对、入户调查等方式。对申请人的经济状况、实际生活状况以及赡养、抚养、扶养状况等进行调查核实，并组织开展民主评议，提出审核意见。将审核意见及时在申请人所在村（社区）公示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将审核意见连同申请、调查核实、民主评议等相关材料报送县民政局审批。经民政局审批后，通过惠民惠农“一卡通”系统直接支付到补贴对象社保卡上，集中供养对象的生活费及护理支出统一支付到第三方委托公司账户。
该项总分值8分，实际得分8分。
3、社会效益
该政策执行至今，使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随着政策的继续实施和扶持力度的加大，一定程度上使困难群众生活水平得以提升，稳定社会发展。
该项总分值8分，实际得分8分。
4、可持续影响
“特困供养”救助专项补助制度是我国目前较为成熟和完善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它的疾病就医保障、住房保障、护理保障、死亡丧葬保障等制度逐渐完善。基本生活保障标准随着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逐年按比例调整提高。对于保障着城乡最缺乏生存能力，最需要获得帮助的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在整个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属于最后一层社会安全网。做好“特困供养”保障工作事关民生的根本，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将进一步促进民生事业的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该项总分值8分，实际得分8分。
5、社会满意度
本次社会满意度调查满分为100分，调查问卷样式，我们采用现场调查满意度5人，其中有效结果为5个。经调查，5人满意度总分合计500分。故此项得分=8×500÷500=8分。
该项总分值8分，实际得分8分。
综上所述，政策效果指标总分值40分，得分40分。
四、存在问题
无
五、相关建议
1、建议严格按照相关政策和计划实施。

附件1、2022年县级财政政策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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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名称填写错误：《茂县沙坝镇人民政

府关于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扶贫道硬化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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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基组”；

2、项目名称填写错误：本项目实施方案中项

目名称为“沙坝镇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扶贫道

硬化建设项目”，而资金文件中项目名称为“

沙坝镇-勒依村壳尔基组产业园区道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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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提升改造项目工程进行变更的函》（茂

土府函[2021]112号）进行回函的相关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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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处及以上

不合规

2处不合规 1处不合规 合规 √ √ √ √ √ 2

功能性★ 10 比率分值法 √ √ √ √ 10

配套性★ 10 分级评分法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 √ √ √ √ 10

完成质量 质量达标 10 比率分值法 √ √ √ √ 10

社会效益 运行效率 10 比率分值法 √ √ √ 10

成本效益 成本效益情况 10 分级评分法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10

基础设施（设

备购置）项目

资金管理 管理状况 10

缺（错）项扣分

法

10

100 1 99

2022年县级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计算公式

发现一处扣0.5分，直至扣完

发现一处扣0.5分，直至扣完

发现一处扣0.5分，直至扣完

指标分

值

方法归类

整体

评价

样本

评价

定性

评价

定量

评价

国家

标准

行业

标准

地方

标准

合计

分层指

标

通用指标

（40分）

共性指标

（20分）

特性指标

（30分）

基础设施

（设备购

置）项目

城乡社区

一级指标

项目决策

项目实施

完成结果

项目效果

二级指标

扣分 得分 扣分原因

指标得分=运转效率/标准值*指标正分值

（运转效率/标准值＞1按1计算）

个性指标（10分） 发现一处扣2分，直至扣完

指标得分=（1-（结余结转率-0.1）/0.3）*指标分值

结余结转率大于等于0.4，指标得0分；小于等于0.1，指标得满分

指标得分=项目实际到位金额/承诺到位金额*100%*指标分值

指标得分=实际完成任务量/绩效目标设定任务量×100%*指标分值

指标得分=1-(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100%*指

标分值

发现基础设施功能明显未实现预期的，发现一项扣1分，直至扣完

指标得分=项目达标数/实施项目总数×100%*指标分值

评价方式 评价属性 定量评价标准

申报

标准

历史

均值

适用范围

所有专项项目

基础设施（设备购置）项

目

分层分类指标 评分方法


image3.emf
附件1

0 0.3 0.6 0.8 1

程序严密 3 分级评分法 不完善 较完善 完善 √ √ 3

规划合理★ 5 分级评分法 不合理 较合理 合理 √ √ √ √ √ 5

制度完备 4 缺（错）项扣分法 √ √ √ √ 4

分配合理★ 5 是否评分法 否 是 √ √ √ √ 5

使用合规 4 缺（错）项扣分法 √ √ √ √ √ 4

执行有效 2 缺（错）项扣分法 √ √ √ √ √ 2

预算完成★ 5 比率分值法 √ √ √ √ 5

目标完成★ 5 比率分值法 √ √ √ √ 5

完成及时 5 比率分值法 √ √ √ √ 5

违规记录 2 分级评分法 不合规

3处及以上

不合规

2处不合规 1处不合规 合规 √ √ √ √ √ 0.8 1.2

1、报账资料盖章审批不全：：2021年12月23

日#支付新洋村道路恢复整治项目资金

366,892.80元，后附原始凭证“资金拨付证

明”中项目主管部门意见处未盖章签字；

2、报账资料盖章审批不全：：“投工投劳补

助发放花名册”村民理财小组未签印。

功能性★ 10 比率分值法 √ √ √ √ 10

配套性★ 10 分级评分法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 √ √ √ √ 10

完成质量 质量达标 10 比率分值法 √ √ √ √ 10

社会效益

道路通行能力提

升

10 比率分值法 √ √ √ 10

成本效益 成本效益情况 10 分级评分法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10

基础设施（设

备购置）项目

资金管理 管理状况 10 缺（错）项扣分法 10

100 0.80 99.20

适用范围

所有专项项目

基础设施（设备购置）项

目

分层分类指标 评分方法 评价方式 评价属性 定量评价标准

申报

标准

历史

均值

扣分 得分 扣分原因

指标得分=实际通行能力/计划通行能力*100%*指标分值

（实际通行能力/计划通行能力＞1按1计算）

个性指标（10分） 发现一处扣2分，直至扣完

合计

分层指

标

通用指

标（40

分）

共性指

标（20

分）

特性指

标（30

分）

基础设

施（设

备购

置）项

目

交通运输

一级指标

项目决策

项目实施

完成结果

项目效果

二级指标

指标得分=（1-（结余结转率-0.1）/0.3）*指标分值

结余结转率大于等于0.4，指标得0分；小于等于0.1，指标得满

分                                                 指

标得分=项目实际到位金额/承诺到位金额*100%*指标分值

指标得分=实际完成任务量/绩效目标设定任务量×100%*指标分

值

指标得分=1-(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

100%*指标分值

发现基础设施功能明显未实现预期的，发现一项扣1分，直至扣完

指标得分=项目达标数/实施项目总数×100%*指标分值

2022年县级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计算公式

发现一处扣0.5分，直至扣完

发现一处扣0.5分，直至扣完

发现一处扣0.5分，直至扣完

指标分值

方法归类

整体

评价

样本

评价

定性

评价

定量

评价

国家

标准

行业

标准

地方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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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0 0.3 0.6 0.8 1

程序严密 3 分级评分法 不完善 较完善 完善 √ √ 3

规划合理★ 5 分级评分法 不合理 较合理 合理 √ √ √ √ √ 5

制度完备 4

缺（错）项扣

分法

√ √ √ √ 1 3

1、茂县南新镇牟托中桥受损修复工程的《竣（交）工验收鉴定书》与《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中的项目实际开工

日期、竣工日期不一致。                                                       2、茂县攀川村修复暴雨造

成村道(村委会段)挡土墙受损毁恢复工程的《竣（交）工验收鉴定书》与《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中的项目实际开

工日期、竣工日期不一致。

分配合理★ 5 是否评分法 否 是 √ √ √ √ 5

使用合规 4

缺（错）项扣

分法

√ √ √ √ √ 4

执行有效 2

缺（错）项扣

分法

√ √ √ √ √ 1 1

1、茂县南新镇牟托中桥受损修复工程的《竣（交）工验收鉴定书》与《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中的项目实际开工

日期、竣工日期不一致。                                                       2、茂县攀川村修复暴雨造

成村道(村委会段)挡土墙受损毁恢复工程的《竣（交）工验收鉴定书》与《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中的项目实际开

工日期、竣工日期不一致。

预算完成★ 5 比率分值法 √ √ √ √ 5

目标完成★ 5 比率分值法 √ √ √ √ 5

完成及时 5 比率分值法 √ √ √ √ 5

违规记录 2 分级评分法 不合规

3处及以上

不合规

2处不合规1处不合规 合规 √ √ √ √ √ 2

功能性★ 10 比率分值法 √ √ √ √ 10

配套性★ 10 分级评分法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 √ √ √ √ 10

完成质量 质量达标 10 比率分值法 √ √ √ √ 10

社会效益 道路通行能力提升 10 比率分值法 √ √ √ 10

成本效益 成本效益情况 10 分级评分法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10

基础设施（设备购

置）项目

资金管理 管理状况 10

缺（错）项扣

分法

10

100

2

98

扣分 得分 扣分原因

分层分类指标 评分方法 评价方式 评价属性 定量评价标准

适用范围

国家

标准

行业

标准

地方

标准

申报

标准

历史

均值

共性指标

（20分）

特性指标

（30分）

基础设施

（设备购

置）项目

交通运输

一级指标

项目决策

项目实施

完成结果

项目效果

所有专项项目

基础设施（设备购置）项目

指标得分=实际通行能力/计划通行能力*100%*指标分值

（实际通行能力/计划通行能力＞1按1计算）

个性指标（10分） 发现一处扣2分，直至扣完

合计



指标得分=（1-（结余结转率-0.1）/0.3）*指标分值

结余结转率大于等于0.4，指标得0分；小于等于0.1，指标得满分

指标得分=项目实际到位金额/承诺到位金额*100%*指标分值

指标得分=实际完成任务量/绩效目标设定任务量×100%*指标分值

指标得分=1-(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

100%*指标分值

发现基础设施功能明显未实现预期的，发现一项扣1分，直至扣完

指标得分=项目达标数/实施项目总数×100%*指标分值

2022年县级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计算公式

发现一处扣0.5分，直至扣完

发现一处扣0.5分，直至扣完

发现一处扣0.5分，直至扣完

分层指标

通用指标

（40分）

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

方法归类

整体评

价

样本

评价

定性

评价

定量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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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方法归类 计算公式

整体

评价

样本

评价

定性

评价

定量

评价

国家

标准

行业

标准

地方

标准

申报

标准

历史

均值

目标科学 7 错项扣分法 发现一处不匹配或不一致的扣1分 √ √ √ √ √ √ 7

项目协同 7 错项扣分法 发现一处交叉重复或政策漏洞扣1分 √ √ 7

对象全面 8 比率分值法 按照政策覆盖比率计算指标得分 √ √ √ √ √ 8

标准合理 8 错项扣分法 发现一处不合理、不协调、不匹配的扣1分 √ √ √ √ √ √ √ 8

实施对象精

准

7 比率分值法 按照政策实施对象精准度占比计算指标得分 √ √ √ √ 7

政策调整及

时

7

是否评分法/

错项扣分法

按照政策根据实际动态调整情况计算得分，是否根

据需求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贯彻执行情况

√ √ √ √ √ 7

执行机制同

向

8

错项扣分法/

是否评分法

政策专项实施过程中方式方法机制不同的，存在明

显相悖或不合理的，发现一处扣2分；

√ √ √ √ 8

政策执行质

量

8

是否评分法/

错项扣分法

根据政策专项属性找评价切入点，制度机制方面缺

失的不得分，部分确实的按比例扣分；操作执行不

规范的发现一处扣2分；执行效率按滞后时间扣分

√ √ √ √ √ √ 8

区域均衡性 8 错项扣分法 发现一处不合理的情况扣2分 √ √ √ √ √ 8

对象公平性 8 错项扣分法 发现一处不合理的情况扣2分 √ √ √ √ √ 8

社会效益 8 错项扣分法 发现一处不合理的情况扣2分 √ √ √ √ √ 8

可持续影响 8 错项扣分法 发现一处不合理的情况扣2分 8

社会满意度 8 比率分值法

按根据实际满意度与满意度标准值的比率计算指标

得分

√ √ √ 8

现场调查满意度5人，其中有效结果为5个。

经调查，5人满意度总分合计500分。故此项

得分=8×500÷500=8分

100 0 100

扣分 得分 扣分原因

政策设计

政策执行

一级指标

合计

政

策

效

果

民生

保障

类

2022年县级政策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绩效指标 评分方法 评价方式 评价属性 定量评价标准

指标

分值


